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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業務推廣與招攬 

一、客戶開戶 
金融服務業之開戶經辦，必須為客戶詳細解說開戶程序並交付相關

文件。首先，金融從業人員於開戶時，應由客戶親自辦理開戶，即使客

戶繁忙，無法親自開戶時，亦「不得」由金融從業人員代其開戶或以郵

寄方式開戶。金融機構受理開戶時，應核對開戶人確為本人，由開戶人

依約定當面親自簽名或蓋章，並留存開戶人身分證影本，但「不得」自

行勾選未經客戶同意申請之事項，亦「不可」代理客戶填寫各項資

料，而客戶只有簽名即完成開戶手續。此外，金融機構應實施雙重身分

證明文件查核及留存該身分證明文件，除身分證外，並應徵取其他可資

證明身分之文件，如戶口名簿、健保卡、駕照等。 
其次，金融從業人員為客戶解說開戶文件時，必須告知相關交易及

作業流程、相關費用、相關業務及金融商品之風險，不得要求客戶先

簽署開戶契約再於日後補行解說，或告知客戶交易的最大風險僅限於手

續費或交易風險有限等錯誤訊息。對於客戶開戶之文件，必須進行查證

並確實查核客戶提供相關文件之正確性，千萬不可幫客戶作假。再者，

客戶應準備之證件核驗，如客戶拒絕提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

證身分屬實後始予辦理，「不可」為了提升業績仍予以受理。 
最後，金融從業人員為了能使客戶儘速交易，可以事先告知客戶備

妥開戶所需證明文件，但不得代理客戶辦理開戶作業、接受未經授權之

代理開戶、或先行開戶交易而缺件後補。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尚應確實

徵信並瞭解客戶背景，對於不適合投資之客戶應予以拒絕；不論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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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或期貨等開戶，業務員受託前都應先對客戶辦理徵信，瞭解客戶背

景，不可因任何因素而未進行徵信。 

二、行為規範 
招攬行為 

所謂招攬行為，以產物保險業務員為例，係指解釋保險商品內

容及保單條款、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項、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

單，以及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保險招攬之行為；保險業務員

於登錄後，即應專為所屬公司從事保險招攬。至於金融從業人員於

業務推廣與招攬時，要成為專業從業人員除須符合特定的專業技術

認可外，尚須具備崇高的道德水準。例如，業務員為達到業績，

向客戶作不實陳述，宣稱金融商品交易簡明易懂，適合所有人

士，或僅強調容易獲利未同時說明相對風險等，都是一種不道德

的行為。 

禁止行為 
金融從業人員推廣業務時，例如信用卡業務代表推廣卡片，應

注意服裝儀容、配帶名牌及名片，並明確標示發卡機構名稱；同

時，信用卡業務代表應妥善保管申請人資料，不得挪作他用。從

業人員若辦理授信案件，皆應於「核貸前」先辦理徵信，例如辦理

現金卡業務時，即應審慎核給信用額度，禁止以「快速核卡」、

「以卡辦卡」、「以名片辦卡」等行銷手法為訴求，且不得於辦卡

或開卡時，給予贈品或獎品。此外，行銷人員亦「不得」於申請

書上另行附加勾選其他非經客戶同意申請之卡片。 

除了信用卡與現金卡業務外，金融從業人員的禁止行為還包括

下列各點： 
片斷截取報章雜誌之報導作為促銷資料。 
以保證獲利的方式招攬客戶，或使人相信能保證獲利，例如邀

請名人代言做獲利保證，或業務員以聲明有內線消息而推薦某檔



第二篇 第一章 業務推廣與招攬 10-5 

 

股票，並保證三個月內價格一定倍增的方式招攬客戶。 
散布同業之不實資料，明顯地違反所謂「公平競爭原則」。因

此，信用卡業務代表「不得」故意毀損同業之申請書架、故意破

壞同業之各項宣傳品，或洩露信用卡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向客戶說明與分析產品特性與報酬率，但相關風險、提前贖回

罰金及費用成本卻一概省略，或雖強調如投資該產品得享有稅

負上優惠，卻不仔細說明是基於何種理由及內容，始得享有是

項優惠等行為，明顯地違反所謂「公開原則」。 
推介連自己都無法瞭解之金融商品。 
製作較為誇張的文宣，或以誇大廣告方式鼓勵客戶下單。 
推廣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業務。 

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進行招攬。 
私下接受客戶禮品及招待。 
與客戶私自約定或提供特定利益、對價以促銷金融商品。 

任意削價討好客戶。現行規定，招攬證券期貨相關業務時，對於

客戶折讓之要求，「可以」折讓至客戶本人帳戶，但不得折讓至

第三人帳戶或代理下單者之帳戶；然而，招攬保險相關業務時，

對於客戶折讓之要求，則因不可削價競爭，故「不可」有折讓情

事。 
侵占客戶利益以獲私利，或與客戶約定損益均分。 

接受客戶郵寄辦理開戶以免客戶舟車勞頓。 
以電子郵件促銷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的業務，例如業務員表示能為

客戶安排境外股票買賣。 

向多數人推薦國內私募基金、私募有價證券或信託集合管理運用

帳戶（目前僅有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公開募集金融商品，才得以

向不特定多數人銷售）。 
為爭取業績，極力推銷收益率最高的商品而避談風險。 
未事先告知客戶，即自行採取多種商品聯合銷售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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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人員逕自代客操作。 
先向客戶收取保證金以避免客戶流失。 
保管客戶之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 

誠實信用原則 
金融從業人員「不應該」僅秉持利潤至高原則，而應該在制度

規定之下，以誠實信用原則，忠實告知客戶相關商品的內容，若

以獲利招攬業務必須同時說明其風險，例如對客戶說明股票投資

風險比存款還高，應注意風險控管事宜等。再者，金融從業人員招

攬業務時，應該培養本身的專業，以誠心來面對客戶，才能提高

本身的業績，而不是靠買禮物送給客戶，或是勤練話術來博取客戶

的信任。 
對於新客戶的業務推廣，金融從業人員事前應做好商品介紹與

風險告知的作業程序，不厭其煩地詳細為客戶解說，客戶簽約前

應向客戶說明契約內容。對於人情式的業務招攬，「不可」因為

是親戚朋友，就可以不用花太多心思，或是利用親朋好友的名字，

來行自己投機之實。此外，金融從業人員招攬業務時若遇市場同業

競爭時，應以平常心，給予客戶專業建議，而不應該惡意毀謗或

攻訐同業。 

三、廣告與投資分析活動 
廣告文宣 
廣告的意義：廣告係以促進業務為目的，運用各種傳播媒體或

於公開場所，就金融商品相關事務向不特定多數人為傳遞、散布

或宣傳，如於電視上播放廣告、於公開場合舉辦說明會、於廣播

電台散播訊息等皆屬於廣告，但「不包括」於不公開場所進行或

向少數特定人告知的作法，其並「不符合」廣告的基本精神。例

如，向已簽約或潛在客戶說明商品內容，便「不屬於」向不特定

多數人之銷售行為，其屬向特定人之銷售行為；相對地，透過發




